宝安区水务局西乡水政监察科办公室租赁服务项目询价公告
本项目为宝安区水务局西乡水政监察科办公室租赁服务项目，现对该项目进行询价，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与报价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宝安区水务局西乡水政监察科办公室租赁服务项目。
二、项目单位：宝安区水务局。
三、投标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他组织（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，经营范围包含“房屋租赁”或相关服务）。如果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、其所属集团（或总公司）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的授权函或承诺书，但只接受直接授权，不接受逐级授权，并同时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。不接受同一集团（或总公司）授权两家或以上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，也不接受集团（或总公司）与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，如出现上述情形，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按无效投标处理）；

2.提供产权证明或合法租赁权证明；

3.不接受转租，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租赁需求
（一）租赁地点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

（二）租赁面积：320平方米（弹性空间：±5%）

（三）租赁期限：一年，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

（四）用途：办公。包含如下：
1.独立办公室：2-3间，每间建筑面积50-80㎡；

2.小型办公室：2-3间，每间建筑面积约18㎡；

3.会议室：1-2间（具体面积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，建议满足8～15人会议使用）；

4.接待区：1-2处（含等候区及基础接待设施）；

5.仓储空间：1-2间（用于办公物资存储，具体面积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）；

6.公共卫生间：男女分设，配备冲水设备、洗手台、镜面等必要卫生设施。

（注：以上功能区域需满足办公场景基础使用需求，各区域布局应符合消防安全及办公动线合理性要求。）

其他要求：

1.所有区域均含基础装修，墙面、地面、吊顶等主体结构完好，无渗漏、开裂等质量问题；
2.硬件设施配置：除公共卫生间外均须配备独立空调系统，确保办公区域温度调节灵活；具备稳定的网络接入条件，支持千兆及以上宽带接入，可满足多终端同时使用需求。

3.楼层要求：地上楼层不超过10层（含10层）；

4.通行设施：配备至少1部客用电梯及消防应急通道，确保人员上下通行便捷，包含至少1个停车位；

5.空间独立性：办公空间需为同一楼层，空间连贯不间断，保障办公私密性与独立性。

6.安防系统：配备独立门禁管理系统，实现办公区域出入可控；

7.物业服务：由专业物业服务团队提供管理服务，包含24小时安保人员（负责楼宇安全巡查）。

（注：以上要求需在租赁期内持续满足，相关设施设备需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）

五、交付标准
供应商须于2025年12月25日（含当日）前完成本项目租赁合同的全部法定备案手续，并确保租赁标的达到交付标准。

（注：若因供应商未按时完成备案或未达到办公使用交付标准，导致询价单位无法正常入驻或产生额外成本的，供应商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及责任。）
六、验收方式
通过相关部门审查。
七、报价要求

全年租金不超过20.352万元，以实际情况为准。

投标报价以人民币报价，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开展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
八、付款方式
按照合同约定付款。

九、投标人所需提供的投标资料（未完全响应则按投标无效处理）

1.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；

2.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；

3.法定代表人、投标授权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；

4.提供产权证明或合法租赁权证明；

5.投标报价表（详见附件1）；

6.供应商基本情况表（详见附件2）；

7.房屋平面图及实景照片；
8.其他相关证明文件（如有，格式由供应商自拟）。

以上资料原件备查。

十、投标报名

1.投标资料要求：提交盖章版投标资料一式二份，将投标资料包装在密封袋中，并在密封袋上注明项目名称、投标人名称、联系方式。

2.投标截止时间：2025年9月12日18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，逾期视为放弃本次报价。

3.报名地点：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96号607室。
4.联系人：何艳锋，电话：0755-27678622。

十一、定标方法

按最低价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十二、中标结果公示

中标结果在深圳交易集团官网和宝安区水务局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。
宝安区水务局 

2025年9月5日
附件1
宝安区水务局西乡水政监察科办公室租赁服务项目投标报价表

	序号
	 地址
	面积
	总价
	备注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合计
	
	
	


报价单位： 

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
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
填表单位：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采购人
	
	项目名称
	
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
	
	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

	序号
	职务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劳动合同

关系单位
	缴纳社会

保险单位

	1
	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/主要经营负责人
	
	
	
	

	2
	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
	
	
	
	

	3
	项目负责人
	
	
	
	

	4
	主要技术人员
	
	
	
	

	5
	投标文件编制人员
	
	
	
	

	说明：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（如主要技术人员），应分行填写。

	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

	序号
	关联关系类型
	关联主体名称
	备注

	1
	控股股东
	
	指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占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资本总额（或股本总额）50%以上的股东，以及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的比例虽然不足50%，但依其出资额（或持有股份）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股东会（或股东大会）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。

	2
	管理关系
	
	指对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，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。

	说明：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，应分行填写。




